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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各有关单位、有关人员：  

为进一步推进技能人才和专技人才评价的双向贯通，我市专门成立了

苏州市高技能人才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，负责全市工程系列高技

能人才的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。高级职称仍按原渠道申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 

 

一、申报对象及范围 

本文所指高技能人才是指取得高级工、技师、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证

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。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系列中初级职称评审

均由苏州市高技能人才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负责。 

 

二、申报途径  

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师、助理工程师评审采取网上申报、线上评审的

方式。申报流程为：  

（一）网上申报 

申报人员可登录江苏人社网办服务大厅（https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index/），依次选

择“个人办事”→“人才人事”→“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”→“职称评

审申报”进行申报。请申报人员务必认真核对申报信息，确认无误后再行

提交，评委会审核通过后，将无法退回修改。网上申报时间为 2026 年 2

月 25 日 9:00 至 4 月 10 日 24:00，逾期系统将关闭提交功能，不得补报。 

（二）材料上报 

评委会审核通过后，请申报人员打印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（A4

纸双面打印装订，一式一份，表格需加盖单位公章）进行上报。社保归属地

在工业园区、高新区、市本级的申报人员将申报材料直接递交至市专业技术

人员服务中心，其他申报人员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申报材料递交至当地人

社局职称部门，并缴纳报名费用。网上审核、材料上报、缴费截止时间为

2026 年 5 月 22 日 17:00。未按期缴费的，视作自动放弃申报。 

 

三、学历、资历 

（一）获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2 年，

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工程师职称。获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

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3 年，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工程师职称。 

https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index/


（二）技工院校中级工班、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（技师）班毕业生分别

按相当于中专、大专、本科学历申报评审相应专业职称。 

（三）现持有地方工程师职称的人员可参加高级工鉴定评价，鉴定合格

者可直接认定相应的国家中级职称（参加认定无需提供业绩）。 

 

四、继续教育 

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无需提供继续教育。 

 

五、工作经历（能力）、业绩、成果 

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评审以职业能力和工作业绩评定为重点，注重高

技能人才执行操作规程、解决生产难题、完成工作任务、参与技术改造革

新、传技带徒等方面的能力和贡献，把技能技艺、工作实绩、产品质量、

技术和专利发明、科研成果、技能竞赛成绩等作为主要评价条件。参加市

级及以上技能竞赛的高技能人才，其竞赛获奖情况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

容，优先推荐。 

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须提供与申报专业（学科）相关的业绩、成果以

及相关证明材料，并由所在单位核实后盖章，单位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连带

责任。证明材料要能明晰与申报人的关系及其所发挥的作用，不能只提供

单位出具的业绩证明（即所谓的“业绩白条”）。 

 

六、评审结果公示  

按照《2026 年苏州市职称评审工作计划一览表》进行评审结果公示、电

子证书下载等。申报人员可在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-专业技术人

员(职称）服务专栏上查看。 

 

七、职称评审复核  

评审结果公示后，申报人员可在公示通知规定时间内提请评审结果复

核，复核仍按照《苏州市工程系列职称评审复议制度（试行）》（苏人保

专〔2015〕1 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 

 

八、其他规定  

（一）评委会不受理中介公司代为申报的材料，申报材料一律由申报人

所在单位或申报者本人直接递交。 

（二）申报人同一年度原则上只能向一个评审委员会申报职称评审，同

一单位申报相同职称系列（专业）相同层级的人员应统一报送同一评审委员

会，不得多头报送。 

（三）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的资历（任职年限）截止时间为 2025 年

12 月 31 日，申报职称的业绩成果、学历（学位）等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3



月 31 日。 

（四）实行职称申报诚信承诺制度，申报人员提交申报材料时应承诺提

供的相关证书、业绩成果、论文等所有材料真实可靠，同时签订个人承诺书，

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等进行承诺，承诺不实的，3 年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。申

报人通过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，一经核实即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

评审单位予以撤销。 

从 2025 年起，我市已建立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，汇总职称评审失信行

为信息，用于对申报人进行信用核查。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，列入职称申报

评审失信黑名单，依法依规予以惩戒。 

 

 

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按照省、市现行职称政策执行，由市职称主管部门负

责解释。 

 

 

苏州市人社局专技处 

（苏州市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中心） 

2026 年 2 月 12 日 

 


